
石材买卖合同 

甲方（需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方式：                      

乙方（供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方式：                      

上述各方经平等自愿协商，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订货总值为人民币（大写）        元。其产品名称、规格、质量

(技术指标)单价、总价等如下所列： 

材料名称及花色：                  

规格(毫米)及型号：                

质量标准或技术指标：              

计量单位：                        

单价(元)：                        

合计(元)：                        

第二条 、产品包装规格及费用 

包装规格：                  

包装费用：                 ，由     承担。 

第三条 、验收方法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标准：                  

验收异议提出时间：          

验收异议解决办法：          

带格式的: 宽度:  21 厘米, 高度:  29.7 厘米, 页眉到边缘距
离:  1.5 厘米, 页脚到边缘距离:  1.75 厘米, 指定行网格



第四条 、货款及费用结算办法 

货款及费用总额：           （大写） 

结算方式：                  

结算期限：                  

第五条 、交货规定 

交货方式：                  

交货地点：                  

交货日期：                  

运输方式：                  

运输费用：                  

第六条 、经济责任 

1、乙方的责任 

（1）产品花色、品种、规格、质量不符本合同规定时，甲方同意利用者，按质论价。

不能利用的，乙方应负责保修、保退、保换。由于上述原因致延误交货，每逾期一日，乙方

应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                 %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2）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交货时，少交的部分，甲方如果需要，应照数补

交。甲方如不需要，可以退货。由于退货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如甲方需要而乙方不

能交货，则乙方应付给甲方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                 %的违约金。 

（3）产品包装不符本合同规定时，乙方应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返修或重新包

装的费用。如甲方要求不返修或不重新包装，乙方应付给甲方不符合同规定包装价值      

           %的违约金。 

（4）产品交货时间不符合同规定时，每延期一天，乙方应偿付甲方延期交货部分货款

总值                 %的违约金。 

2、甲方的责任 

（1）甲方如中途变更产品花色、品种、规格、质量或包装的规格，应偿付变更部分货

款(或包装价值)总值                 %的违约金。 

（2）甲方如中途退货，应事先与乙方协商，乙方同意退货的，应由甲方偿付乙方退货

部分货款总值                 %的违约金。乙方不同意退货的，甲方仍须按合同规定收货。 

（3）甲方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向乙方交付技术资料、原材料或包装物时，除乙方得将

交货日期顺延外，每顺延一日，甲方应付给乙方顺延交货产品总值                 %的违



约金。如甲方始终不能交付应提交的上述资料等，应视同中途退货处理。 

（4）属甲方自提的材料，如甲方未按规定日期提货，每延期一天，应偿付乙方延期提

货部分货款总额                 %的违约金。 

（5）甲方如未按规定日期向乙方付款，每延期一天，应付给乙方延期付款总额       

          %的违约金。 

（6）乙方送货或代运的产品，如甲方拒绝接货，甲方应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费

用及违约金。 

第七条 、产品价格如需调整，必须经双方协商，并报请物价部门批准后方能变更。在

物价主管部门批准前，仍应按合同原订价格执行。如乙方因价格问题而影响交货，则每延期

交货一天，乙方应付给甲方延期交货部分总值的                 %的违约金。 

第八条 、甲、乙任何一方如要求全部或部分注销合同，必须提出充分理由，经双方协

商，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提出注销合同一方须向对方偿付注销合同部分总额        

         %的补偿金。 

第九条 、如因生产资料、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乙方须变更产品

品种、花色、规格、质量、包装时，应提前      天与甲方协商。 

第十条 、本合同所订一切条款，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修改。如一方单独变

更、修改本合同，对方有权拒绝生产或收货，并要求单独变更、修改合同一方赔偿一切损失。 

第十一条 、甲、乙任何一方如确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应及时向对

方通知不能履行或须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合同的理由。在取得对方主管机关证明后，本合同

可以不履行或延期履行或部分履行，并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纠纷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合同各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

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位于                 （地点）的                 仲裁委员会仲裁。仲

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依法向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到乙方将全部订货送齐经甲方验收无误，

并按本合同规定将货款结算以后作废。 

第十四条 、本合同在执行期间，如有未尽事宜，得由甲乙双方协商，另订附则附于本

合同之内，所有附则在法律上均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 



第十五条 十五、合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含当日）

至     年    月      日（含当日）止，共计        天。 

1、本合同一式     份，合同各方各执     份。各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第十六条 十六、其他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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